关于做好2022年常州市突出贡献人才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辖市（区）教育局，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局属各单位，有关民办学校： 
    根据市人才办、市人社局《关于开展2022年常州市突出贡献人才选拔工作的通知》（常人社发〔2022〕141号）精神，现将2022年常州市突出贡献人才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数量
在全市教育系统所属各级各类学校和非校事业单位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推荐，教育行政部门不在推荐范围之内。全市教育系统可推荐10名候选人参加2022年常州市突出贡献人才选拔，其中35周岁（1987年1月1日以后出生）以下候选人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0%。
原则上，每个辖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不超过2名候选人，局属单位、有关民办学校择优推荐，没有符合条件人选的地区或单位可以不推荐。
已获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常州市突出贡献人才（常州市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不再参加本年度市突出贡献人才选拔。
二、推荐对象条件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模范履行岗位职责；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业绩特别突出的可以放宽至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不超过55周岁，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长期在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实施素质教育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
2.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的教育工作者；
3.教育管理业绩突出，形成创新性成果，在省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教育工作者。
以2020年以来的工作实绩为主要依据，兼顾长期贡献。
三、推荐方式程序
采取组织推荐方式。拟推荐候选人的地区或单位，请于10月28日（星期五）前将下列材料报市教育局组织处。
1.《常州市突出贡献人才候选人申报表》（一式两份，单独装订，同时提供电子版）。
2.《常州市突出贡献人才候选人情况表》（只需电子版）。
3.其他证明材料（书面材料一份，需按以下顺序编制目录并装订成册）：（1）业绩材料（800字以内）；（2）个人最高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等；（3）近2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与专著复印件；（4）近2年获奖证书复印件；（5）近2年其他能证明自己突出业绩的材料。
4.党组织推荐报告（书面材料一份，其所在地区或单位党组织对候选人的政治、品行、道德、廉洁等情况严格把关，作出书面鉴定）。
5.申报材料须用标准档案袋封装，并于档案袋正面粘贴统一封面。
